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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9B_BD_E4_BA_A7_E5_c35_45579.htm 一、 产品责任法导言

"产品责任"是对产品的使用人或第三者直接使用产品而遭受

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所应负的责任。在美国"产品"一词用

在产品责任方面其含意非常广泛，几乎可以包括所有种类的

制成品。凡可以出售、使用或转移的加工材料都属产品范畴

，这样就可使制造者对使用或通过使用所产生的伤害负责。 

实际上凡参与使产品进入商业中去的任何企业都可能对购买

、使用、消费该产品或被该产品所损害的任何人所受的损害

负责（关于直接的合同关系的要求，即产品的制造者或卖方

和受害人之间的合同关系问题，在美国产品责任案件中已大

大失去重要性）。然而责任者也有权向别人追偿，例如零售

商被判对其顾客负责，在大多数情况下他还可以从制造厂或

中间商处追偿他偿付别人的损害费用。这种对损害的追偿权

并不影响受害人和所有可能负责的人共同提起追偿诉讼的权

利，只要法院对他们都有管辖权。 缺陷产品所导致的人身伤

害或财产损失的赔偿可以分别根据下列3种理由提出：（1）

过失；（2）违反担保；（3）侵权法中的严格责任。 原告在

一次诉讼中总是把所有可能得到赔偿的理由都应用上，因为

诉讼结果很难预测，不知道到底会根据哪个理由来给予赔偿

。如果原告可以，而没有在一次诉讼中把这些理由都用上的

话，按"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他就不得再用其他理由提起另

一次诉讼了。 二、 侵权法中的严格责任 1．严格责任的诉讼

要件 侵权行为中的严格责任虽属最近发展起来的关于赔偿的



一种根据，现在在美国产品责任案件中却是最重要的。这只

是因为在这个理论下，受害人易于证明诉讼理由中的基本条

件。这里过失与违反担保都不是负责的要件，而且责任也不

得像在担保案件中那样可以事先免除。但是侵权行为中的严

格责任并不意味着，只要使用他的产品而引起损害，制造者

都绝对负责。要想用严格责任的理论得到赔偿，受害人必须

证明：（1）产品中存有缺陷；（2）产品出厂时缺陷已存在

；（3）产品缺陷直接造成了损害。 大多数采用侵权严格责

任理论的司法地区都是遵照侵权法重述（第二版）402A节的

规定办的，该节规定：（1）凡符合下列情况出售有缺陷的产

品，不合理地危及使用人、消费者或其财产者，应对最终使

用人或消费者及其财产由此而受的实体损害负责：（a）卖方

从事该产品之销售业务；（b）产品在到达使用人或消费者那

里按本来意愿应该和出售时一样不应有本质的改变。（2）上

述（1）款的规定同样适用于下列情况：（a）卖方在准备和

销售其产品时，已经尽到一切可能的注意；（b）使用人和消

费者并非从卖方买得产品或与之没有任何合同关系时。 有少

数地区对重述中关于缺陷产品要具有"不合理的危及"一语并

不强调执行。他们认为所谓"不合理"一词是属于过失范畴，

根本不适用于严格侵权责任的案件。 按重述402A节规定，"与

有过失"从未能发现产品缺陷或未能采取措施防止缺陷存在的

可能性这个意义上并不能成为辩护的理由。 2． 严格责任案

件中谁应负责 如果严格责任诉讼的要件都已具备，受害人可

以直接向在产品销售过程中有关的任何人或一切人要求赔偿

。这些人包括：（1）有缺陷产品的制造者包括部件制造者及

组装者；（2）代售、批发、经纪人或其他中间人；（3）零



售商或其他售予受害人之商人；（4）寄托人或修理人。 受

害人可以向上述任何人请求赔偿，或者也可以向更多人请求

赔偿。但实际上一般均向产品销售过程中可以负责的一切人

提出。如果受害人未向制造者或对产品销售过程中应负责的

一切人都提出赔偿，并不妨碍受害人向把产品投入到商业巨

流中有关的任何人或更多的人提出赔偿。如果在诉讼开始时

只是以在销售过程中处于次要环节的人为被告，他也可以使

制造者或其他应负责的人作为诉讼当事人，以便在一个诉讼

案件中确定所有有关人员的权利和责任。 3． 纽约原则 一个

商业上重要的司法区----纽约，在卡德林诉派格利亚一案中所

采取的侵权严格责任的理论不同于侵权法重述（第二版

）402A节里的理论。按照这种责任理论（也曾称为严格产品

责任），在下列条件，即可提出赔偿要求：（1）产品中存在

有缺陷；（2）缺陷是造成伤害或损失的实质性因素：（a）

产品是按照正常预定的方式使用的；（b）使用人虽已尽了合

理的注意，但未能发现缺陷并未能意识到产品的危险；（c）

受害人虽已尽了合理的注意但无法避免伤害和损失。 卡德林

一案中的严格产品责任和重述的规定之间的最重要的区别就

在"与有过失"的问题上。但是由于在纽约制定了"比较过失"的

法律而且将之明确适用于严格产品责任，所以卡德林一案已

经部分地被推翻了。作为这个法律的结果，只要原告证明其

伤害与产品缺陷有因果关系，他这方面再有任何应受谴责的

行为都不足以构成对方的绝对辩护理由，这种行为只能减少

赔偿额。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